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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永强/作

这餐椅可是
我刚买的呀！

哎呀，摔死
我了……

无接触交通事故责任如何分配？
【案情简介】

小黄开车经过路口时，向左变
道超了一辆摩托车，然后右转。摩
托车司机小周为躲避突发状况摔倒
受伤，摩托车同时损坏。小黄没注
意到出事，直接开走了，后来接到交
警电话才知道事故与自己有关。

小周送医治疗月余后，因头部
重伤和并发症不幸去世。交警认定
两车没接触，但小黄负主要责任，小
周负次要责任。小黄的车买了交强
险和300万元商业险，但保险公司以

“小黄离开现场算逃逸”和“死者小
周自身有病”为由，拒赔商业险部
分。之前小黄自掏15800元补偿小
周家属，但保险赔偿谈不拢，小周家
属将小黄和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
索赔上百万元。最终，法院依法判
决被告某保险公司赔偿原告周某家
属各项损失共计1000747.33元。

【律师说法】
本案系一起典型的无接触交通

事故，有三个核心焦点：一是侵权责
任的构成要件；二是“交通肇事逃
逸”的主观要件认定；三是“多因一
果”情形下的举证责任分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
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
权责任。”侵权行为构成的核心，在
于过错与因果关系，而非物理接
触。本案小黄违规变道、超车及转
弯行为，在客观上制造了道路危险，
直接导致小周为紧急避险而采取制
动措施导致受伤。小黄的过错行为
与小周受伤的结果之间存在清晰的
因果链条，因此，其依法应当承担主
要侵权责任。

刑法第133条规定的交通肇事
后逃逸，是指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后，

肇事者为逃避
法律追究，驾驶
肇事车辆或者
遗弃肇事车辆
后 逃 跑 的 行
为。主观为逃
避法律追究而
逃离的故意的
认定是判断是
否构成“逃逸”
的关键。本案
证据无法证明
小黄对事故的
发生“已经察觉

或应当察觉”。其在接到交警通知
后迅速到案配合调查，恰恰反证了
其不具备逃避法律追究的主观意
图。因此，其驶离行为不符合“逃
逸”的法定构成要件，保险公司的此
项免责抗辩依法不能成立。

在“多因一果”案件中，赔偿义
务人对其减责主张承担举证责任。
法院经审理查明，小周虽患有慢性
疾病，但该病情并未影响其正常的
身体机能及日常工作生活。其死亡
的直接原因是本次事故造成的重度
颅脑损伤及感染性并发症。《中华人
民共和国保险法》第22条规定，投保
人、被保险人等仅需提供其所能提
供的与确认事故原因有关的证明和
资料。在原告方已提供完整病历、
诊断证明等证据后，赔偿义务人若
反对该结论，应通过申请司法鉴定
等方式提供有效反证。保险公司仅
以“未进行尸检”为由进行抗辩不构
成有效反证，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
利后果。

【温馨提示】
一次看似微小的违规变道、一

个不经意的危险举动，即便与对方
车辆没有发生物理上的剐蹭碰撞，
只要引发险情并导致损害后果，驾
驶人就可能需要依法承担相应的责
任。这提醒我们，“安全驾驶、文明
行车”绝非一句口号，而是每一位交
通参与者必须时刻恪守的法律底线
和行为准则。

（山西振坤〈屯留〉律师事务所
朱强律师供稿 朱海云整理）

网购餐椅坍塌伤人 商家难逃赔偿责任
【案情回顾】

小美通过网络购物平台下单购买
了四把木质餐椅。随后家人大明用商
家随货配备的工具，对照组装教程完
成安装。谁料，大明在使用餐椅时，椅
子腿突然断裂，致其瞬间摔倒受伤，花
费了5000元的医疗费。

事后，小美认为是产品质量存
在问题，找到商家要求赔偿。可商
家辩称，小美签收商品的行为就意
味着认可产品不存在质量问题，还
推测损害的发生可能是组装不当所
致，同时，主张赔偿责任应当由生产
厂家承担；而生产厂家则坚称产品
出厂时均经过严格检验，质量完全
合格，拒绝承担赔偿责任。

小美无奈之下申请平台介入，
但调解未能达成一致。随后，小美
委托专业机构对餐椅进行了质量鉴
定，鉴定结果明确指出，餐椅坍塌的
直接原因是商家提供的连接配件质
量不达标。小美遂将商家诉至法
院。法院经审理查明案件事实，最
终依法判决商家赔偿小美家人医疗
费5000元。

【律师说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203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
成他人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选择
向产品生产者请求赔偿，也有权选
择向产品销售者请求赔偿。这一规
定的立法初衷，是保护处于弱势地
位的消费者权益，避免出现生产者

与销售者互相推诿、消费者维权无
门的困境。

现实中，产品的生产与销售往
往相互分离，消费者很难判断质量
缺陷是出厂时就存在，还是商家在
储存、运输环节造成，法律赋予消费
者索赔选择权，正是为了让消费者
能高效、便捷地获得赔偿。若最终
查明质量缺陷是生产者导致，商家
在赔偿消费者后，可依法向生产者
追偿；若缺陷是商家储存不当等造
成，则由商家自行承担责任。法律
在此处的制度设计，始终将消费者
的利益放在首位。

本案中餐椅配件存在质量缺陷
是导致大明摔伤的直接原因，该缺
陷属于产品本身的瑕疵。因此，小
美既可以要求销
售餐椅的商家索
赔，也可以越过商
家直接向餐椅生
产 厂 家 主 张 权
利。而商家提出
的“签收即代表质
量合格”的抗辩理
由，明显不能成
立。因为签收行
为仅能证明消费
者确认商品外观
完好、数量无误，
无法等同于对产
品内在质量的认
可，二者属于不同

的范畴。

【温馨提示】
消费者网购家具类商品时，签

收环节应仔细检查外包装是否破
损、配件是否齐全，必要时录制开箱
视频留存证据；组装时严格按照教
程操作，保留好工具、说明书等材
料。当遭遇产品质量问题并引发人
身、财产损害时，可先与商家协商赔
偿，协商不成再向网购平台或消费
者协会申请调解，也可向市场监管
部门举报，要求核查涉事产品质量；
若前述途径均无效，可向法院提起
诉讼，委托专业机构对产品缺陷进
行鉴定，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山西恒烨律师事务所李晋阳
律师供稿 朱海云整理）

穿透表面看实质
司法维权不迷路

在司法维权的道路上，我们常遇到
这样的困惑：为何“无接触”却要担责？
为何“形式合规”仍难免责？这些疑问
背后，隐藏着法律对实质过错与因果关
系的深刻考量。以下内容，将为大家揭
示责任认定的核心逻辑：

无接触≠无责任：
过错与因果是关键

很多人误以为“没碰到就没责任”，
但法律评价责任的核心，从来不是“是
否发生物理接触”，而是“是否存在过
错”以及“过错与损害结果是否有法律
上的因果关系”。

比如：商场地面湿滑未设置警示
标志，顾客因避让其他顾客而滑倒，即
便顾客与他人无碰撞，商场未履行安
全保障义务的过错，也需对顾客的损
害负责。

《民法典》第1165条明确规定：“行
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
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可见，过错
是责任的核心前提，只要行为人的过错
行为间接或直接导致了损害结果，即便
没有物理接触，也无法免除责任。

形式合规≠实质免责：
不能只做“表面文章”

有些主体会刻意追求“流程合规”，
比如签订看似完备的合同、张贴格式免
责条款、履行了简单的告知义务，但这
并不意味着可以高枕无忧。法律判断
是否免责，更看重“实质是否公平”“是
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例如：某培训机构与学员签订“概
不负责”的格式合同，约定学员因自身
原因受伤机构免责，但如果学员受伤是
因为机构教学设备存在安全隐患，即便
合同有免责条款，也因违反“公平原
则”和“安全保障义务”而无效，机构仍
需担责。

《民法典》强调“公平原则”和“诚实
信用原则”，形式上的合规若违背实质正
义，或未真正履行法定或约定的核心义
务，依然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司法维权小贴士

抓核心 避误区
摒弃“无接触即无责”“签了字就免

责”的错误认知，聚焦“是否有过错”“过
错与损害是否有关联”“是否履行核心
义务”三大核心问题。

法律的本质是定分止争、维护公平
正义，责任认定从来不是“一刀切”的表
面判断，而是对实质过错、因果关系和
公平正义的综合考量。掌握这一核心
逻辑，才能在司法维权中少走弯路，真
正守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朱海云

焦永强/作

民警同志，我
真没撞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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